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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520391777][bookmark: _Toc528590026]前   言
[bookmark: _Toc520360102][bookmark: _Toc520365028][bookmark: _Toc520391778]为全面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进一步规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服务，按照《云南省深化“放管服”改革“六个一”行动实施方案》（云政办发〔2018〕3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行政审批标准化工作的通知》（云审改办发〔2018〕4号）和《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德宏州贯彻“放管服”改革“六个一”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德政办发〔2018〕41号）要求，制定了《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业务手册》，德宏州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工作严格按照本业务手册的相关要求进行。
本业务手册的归口管理部门：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本业务手册主要编写人：周晓彬，马新雨。
本业务手册为首次发布。
[bookmark: _GoBack]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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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业务手册
[bookmark: _Toc528590027]一、受理范围
[bookmark: _Toc521931439][bookmark: _Toc528590028]（一）申请内容
非辐射类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报告书/报告表）。
[bookmark: _Toc521931440][bookmark: _Toc520365029][bookmark: _Toc520391779][bookmark: _Toc520360103][bookmark: _Toc528590029]（二）申请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在德宏州行政区域内建设列入《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发布〈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5年本）〉的通知》（云环发〔2015〕66号）中明确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按照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金属矿山及煤矿采选、钢铁加工、电镀、化工、农药、造纸、印染、酿造、味精、柠檬酸、酶制剂、酵母、碳素、石墨、石棉制品、垃圾填埋等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州（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审批的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bookmark: _Toc528590030]二、适用对象
[bookmark: _Toc520391780][bookmark: _Toc520360104][bookmark: _Toc520365030]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
[bookmark: _Toc528590031]三、办理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4年））第十九条：“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不得开工建设”。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八号）（2016年））第二十二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三十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国家对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管理。
第二十三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三)由国务院审批的或者由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
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
建设项目可能造成跨行政区域的不良环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原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之日起十日内，将审核意见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第二十七条：“在项目建设、运行过程中产生不符合经审批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情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和建设项目审批部门备案；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也可以责成建设单位进行环境影响的后评价，采取改进措施。”。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253 号,2017年修订）第九条：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十条：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下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一）核设施、绝密工程等特殊性质的建设项目；（二）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的建设项目；（三）国务院审批的或者国务院授权有关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建设项目造成跨行政区域环境影响，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有争议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告表由共同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应当重点审查建设项目的环境可行性、环境影响分析预测评估的可靠性、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性、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科学性等，并分别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技术机构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技术评估，并承担相应费用，技术机构应当对其提出的技术评估意见负责，不得向建设单位、从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收取任何费用；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第三条第一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后向社会公开受理情况，征求公众意见。……”；
第三条第二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建设项目作出审批意见前，向社会公开拟作出的批准和不予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意见，并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权利。”
第三条第三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对建设项目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的审批决定后向社会公开审批情况，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
这些法律、法规、规章具体内容可通过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 //www.mep.gov.cn）、云南省环境保护厅网站（http: //www.7c.gov.cn）、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信息公开专栏网站（http://www.dh.gov.cn/hbj/Web/index.aspx）下载。
[bookmark: _Toc520391781][bookmark: _Toc520365031][bookmark: _Toc520360105][bookmark: _Toc528590032]四、实施机构
实施机构：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审查范围：《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发布〈云南省环境保护厅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5年本）〉的通知》（云环发〔2015〕66号）除核与辐射之外的，明确规定由州（市）环境保护局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行使层级：州级
[bookmark: _Toc520391782][bookmark: _Toc520360106][bookmark: _Toc520365032][bookmark: _Toc528590033]五、许可人员
[bookmark: _Toc520391783][bookmark: _Toc520365033][bookmark: _Toc520360107]受理人：熟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具有岗位需要的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
审查人、决定人：为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职在编公务员，熟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程序，具有扎实业务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
[bookmark: _Toc528590034]六、批准条件
[bookmark: _Toc528590035]（一）准予批准的条件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予以许可：
1.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云南省和我州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定的各项环境保护要求；
 2.建设项目选址、选线、布局符合区域、流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相关法定规划及有关规划环评要求；
3.项目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和生态功能要求，或者采取措施后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4.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能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涉及可能产生放射性污染的，拟采取的防治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放射性污染；
5. 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6. 公众参与程序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规定要求。
[bookmark: _Toc528590036]（二）不予批准的情形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许可：
[bookmark: _Toc520365038][bookmark: _Toc520360112][bookmark: _Toc520391788]1.建设项目类型及其选址、布局、规模等不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相关法定规划；
2.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未达到国家或者地方环境质量标准，且建设项目拟采取的措施不能满足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管理要求；
3.建设项目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无法确保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预防和控制生态破坏；
4.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未针对项目原有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提出有效防治措施；
5.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础资料数据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明确、不合理；
6.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不予许可的情形。
[bookmark: _Toc528590037]七、申请材料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建设单位报批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申请书
	原 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
	原件及
电子版
	3份
（专家评审另行提供）
	申请人自备
	委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条件的中介机构，按照《环评资质管理办法》的要求编制，同时提供PDF格式电子版。附“同意信息公开说明”，对涉密内容进行删减的，需附删减说明并提供删减后的PDF格式电子版；附申请人主体资格文件复印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或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代表身份证明）。

	3
	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办理许可事宜委托书
	原  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bookmark: _Toc520391793][bookmark: _Toc520365043][bookmark: _Toc520360117][bookmark: _Toc528590038]八、办理时限
[bookmark: _Toc520365045][bookmark: _Toc520360119][bookmark: _Toc520391795]法定办结时限：60/30工作日（报告书/报告表）。
承诺办结时限：不超过30/20工作日（报告书/报告表）。
技术评估（专家评审、技术审查、现场踏勘）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bookmark: _Toc528590039]九、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不收费。
[bookmark: _Toc528590040]十、许可证件
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办理许可事宜委托书。
[bookmark: _Toc528590041]十一、中介服务要求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建设单位委托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服务资质的机构编制，该资质由生态环境部认定颁发，其办事指南见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www.mep.gov.cn）。
[bookmark: _Toc520360121][bookmark: _Toc520365047][bookmark: _Toc520391797][bookmark: _Toc528590042]十二、许可办理
[bookmark: _Toc520360122][bookmark: _Toc520365048][bookmark: _Toc520391798][bookmark: _Toc528590043]（一）申请
1.申请
建设单位到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德宏州芒市文蚌路1号）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窗口进行报件。同步登录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http://zxjg.yn.gov.cn）提交申报材料。
接收方式：窗口接收；
接收申请的实施机关：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接收时间：周一至周五08：30～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联系电话：0692—2272742。
[bookmark: _Toc520360124][bookmark: _Toc520391800][bookmark: _Toc520365050]2.登记
建设单位登录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提交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材料后，系统自动登记并生成项目代码，作为办理、查询相关行政许可事项的凭证。
德宏州服务中心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窗口工作人员对咨询接件窗口转来的申请材料进行清点并登记，出具材料收取回执单。
[bookmark: _Toc520365055][bookmark: _Toc520360129][bookmark: _Toc520391805][bookmark: _Toc528590044]（二）受理
[bookmark: _Toc520360130][bookmark: _Toc520365056][bookmark: _Toc520391806]1.受理审核
[bookmark: _Toc520391807][bookmark: _Toc521605401]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窗口工作人员接件后将申请材料转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办理，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审核，审核人对申请材料形式和申请材料的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核。
2.受理决定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经审核后作出受理决定：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向申请人发放《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单》。同时，在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网站受理公示。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向申请人发放《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不需要行政许可、不在受理范围或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作出不予受理决定，并发放《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bookmark: _Toc520360131][bookmark: _Toc520365057][bookmark: _Toc520391808]受理通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给申请人，另一份留底。
[bookmark: _Toc528590045]（三）技术评估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作出受理决定后，委托技术评估机构进行技术评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工作概要流程如下：

[image: ]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工作程序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委托的技术评估机构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项目技术审查、专家评审或现场踏勘等审查工作并出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意见，技术评估为行政审批特别程序，不计入审批时限。
[bookmark: _Toc523429072][bookmark: _Toc528590046]1.书面审查
技术评估机构自收到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受理决定开始，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书面审查。
审查内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HJ 616-2011 2011-09-01实施)5.3、6.1～6.15。
[bookmark: _Toc523429073][bookmark: _Toc528590047]2.现场踏勘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HJ 616-2011 2011-09-01实施)5.4环境影响技术评估方法要求，结合建设项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开展现场踏勘工作，对于需要进行现场踏勘的建设项目，评估技术人员组织现场踏勘。
参加现场踏勘人员包括：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的项目负责人，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代表、技术评估机构代表、建设单位代表、专家等，视情况邀请可研编制单位、设计单位等代表组成，其中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单位的项目负责人必须参加现场踏勘。
踏勘准备：技术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人员负责组织踏勘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准备工作包括：1）提前向现场踏勘专家发放日常考核表；2）准备现场踏勘检查重点任务；3）通知建设单位、技术单位准备现场检查汇报材料。
核查实施：现场踏勘前材料准备→现场检查→专家填写环评机构日常考核表。
现场踏勘检查的内容包括：
（1）项目选址情况；
（2）项目周边环境敏感保护目标分布情况和位置关系；
（3）项目建设情况；
（4）其他需要关注的问题。
[bookmark: _Toc523429074][bookmark: _Toc528590048]3.专家评审和技术审查
技术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人员组织项目所在地环保部门、建设单位、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单位、专家等召开项目技术评审会，对项目进行专家评审和技术审查。
评审依据：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技术评估导则》( HJ 616-2011 2011-09-01实施)5.4条：“环境影响技术方法，主要采用现场调查、专家咨询、资料对比分析、专题调查与研究、模拟验算等方法”开展。
审查内容：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书面审查情况；2）项目现场踏勘情况；3）建设项目工程分析评估；4）大气环境影响技术评估；5）地表水环境影响技术评估；6）地下水环境影响技术评估；7）声环境影响技术评估；8）固体废物环境影响技术评估；9）陆生生态环境影响技术评估；10）水生生态环境技术评估；11）核与电磁辐射环境影响技术评估；12）景观美学影响技术评估；13）环境风险技术评估；14）总量控制技术评估；15）公众参与技术评估；16）环境监管计划技术评估。
根据项目性质、建设内容以及对环境影响不同，选择不同审查内容开展具体审查。
审查准备：技术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人员负责组织专家评审会，准备工作包括：1）参会专家邀请；1）会议通知拟定；3）会议议程确定；4）会议材料准备。
审查实施：技术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人员负责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审查主要程序包括：建设单位、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编制单位汇报、专家质询、讨论、会议总结环节。
审查结论和审查报告：审查意见。
[bookmark: _Toc523429075][bookmark: _Toc528590049]4.评估意见编制和审核
技术评估机构评估技术人员在专家评审和技术审查后，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报告。
评估意见编制内容包括：起草评估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专家审核→分管领导审核→单位负责人审核。
[bookmark: _Toc523429076][bookmark: _Toc528590050]5.评估意见报送
技术评估机构通过内审、签发等环节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技术评估意见审核并印发，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报送技术评估意见。
[bookmark: _Toc528590051]（四）行政审查
审查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 年国务院令第253 号,2017年修订）第九条：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审查形式：书面审查，按建设项目污染程度、敏感程度，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将其分成3类管理，通过局长办公会、局长专题会、分管局领导审批等不同审查审定形式进行项目审批。
审查实施机构：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bookmark: _Toc528590052]（五）决定前公示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在行政审查后，对符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审批要求的，在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信息公开专栏网站（网址：http://www.dh.gov.cn/hbj/Web/index.aspx）“信息公开”栏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项目概况、项目主要环境影响、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公示时间5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528590053]（六）决定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文件审批决定有审批和不予审批两种结果。
对予以审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印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批复》。
对不符合审批条件要求的建设项目不予审批，正式文件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bookmark: _Toc528590054]十三、许可证件制作与送达
[bookmark: _Toc520391814][bookmark: _Toc523429081][bookmark: _Toc528590055]（一）许可证制作与送达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审批后，经办人负责制作加盖本机关印章的印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的批复》，并发送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窗口。窗口工作人员通知申请单位现场领取印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关于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告书/报告表）的批复》和《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送达回证》（样表详见附件）。
不予批准的告知申请人领取正式文件书面告知和《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送达回证》。
[bookmark: _Toc520360134][bookmark: _Toc520365060][bookmark: _Toc520391815][bookmark: _Toc523429082][bookmark: _Toc528590056]（二）归档
许可办结后，经办人将申请材料和许可过程中发生的所有材料进行归档。
[bookmark: _Toc350499692][bookmark: _Toc371602878][bookmark: _Toc371603073][bookmark: _Toc371603137][bookmark: _Toc371603689][bookmark: _Toc371605305][bookmark: _Toc371670035][bookmark: _Toc371688306][bookmark: _Toc372527700][bookmark: _Toc372546348][bookmark: _Toc372546420][bookmark: _Toc372710038][bookmark: _Toc372807718][bookmark: _Toc372873281][bookmark: _Toc373158583][bookmark: _Toc373158683][bookmark: _Toc373235497][bookmark: _Toc373244082][bookmark: _Toc373246563][bookmark: _Toc373414284][bookmark: _Toc373487755][bookmark: _Toc373765858][bookmark: _Toc375317533][bookmark: _Toc375828448][bookmark: _Toc520360135][bookmark: _Toc520365061][bookmark: _Toc520391816][bookmark: _Toc528590057]十四、中止许可或终止许可
自作出受理公示后，期间收到重大异议，将通过技术评估、技术论证会、听证、听取利害关系人意见、集体审查（会审）等特别程序进行进一步论证，中止许可；经核实，项目符合审批条件的，准予许可；经核实，反映情况属实，项目不符合审批条件的，终止许可。
[bookmark: _Toc528590058]十五、许可服务
[bookmark: _Toc520391817][bookmark: _Toc520365062][bookmark: _Toc520360136][bookmark: _Toc419467027][bookmark: _Toc378521126]（一）许可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
地址：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A1区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窗口（云南省德宏州芒市文蚌路1号）。
（2）电话咨询。
电话号码：0692—2272742（窗口），0692—2122506（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
咨询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30～11：3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3）网络咨询。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
（4）信函咨询。
咨询部门名称：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科；
通讯地址：德宏州芒市白象街150号；
邮政编码：678400。
2.咨询回复
通过窗口和电话咨询的，当场回复；通过网络咨询的，窗口工作人员15个工作日内在网络上回复。
（二）办理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查询审批事项办理进程。
[bookmark: _Toc520365072][bookmark: _Toc520391827][bookmark: _Toc520360146][bookmark: _Toc528590059]十六、事中事后监管
监管依据：《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环评[2018]11号）第三条：“按照“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各级环评审批部门在日常管理中负责对环评“放管服”事项和技术评估机构、环评单位从业情况进行检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级环境监察执法、核与辐射安全监管部门在日常管理中加强建设单位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落实情况的检查。环境保护部和省级环保部门要充分运用环境保护督察等工作机制，对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环评制度情况开展监督”。
监管方式书面检查、实地检查、现场环境监察、环境执法等监督检查方式开展。
监管内容：环境影响评价年度执行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批复的落实情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情况及相关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等。
[bookmark: _Toc520360166][bookmark: _Toc520365092][bookmark: _Toc520391847][bookmark: _Toc528590060]十七、投诉举报
[bookmark: _Toc520360167][bookmark: _Toc520365093][bookmark: _Toc520391848][bookmark: _Toc521605424]（一）投诉举报途径及受理部门
窗口投诉：
德宏州政务服务中心，投诉电话：0692—2272650；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投诉电话：0692—2121503。
纪检监察投诉：
德宏州第二纪工委、监察分局，投诉电话：0692-2117759。
网上投诉：
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
信函投诉：
德宏州第二纪工委、监察分局，通信地址：德宏州芒市勇罕街23号，邮政编码：678400；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通信地址：德宏州芒市白象街150号，邮政编码：678400。
[bookmark: _Toc378521286][bookmark: _Toc419467054][bookmark: _Toc520360169][bookmark: _Toc520365095][bookmark: _Toc520391850]（二）投诉举报范围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bookmark: _Toc520360171][bookmark: _Toc520365097][bookmark: _Toc520391852]（三）投诉举报处理程序
[bookmark: _Toc520360172][bookmark: _Toc520365098][bookmark: _Toc520391853][bookmark: _Toc520360173][bookmark: _Toc520365099][bookmark: _Toc520391854]收到投诉信件后，填写《群众来信投诉登记表》，经主管领导阅批后，转交有关职能部门办理。
接待现场投诉来访时，应当核实投诉人的身份、住址、联系电话等并予以登记。投诉人人数较多时，应请其推举3～5名代表。认真听取并记录投诉人请求的事项、事实、理由和诉求，对信访事项涉及本部门相关科室（直属单位）职能的，应通知有关科室（直属单位）参与接待处理。
[bookmark: _Toc378521290][bookmark: _Toc419467056][bookmark: _Toc520360174][bookmark: _Toc520365100][bookmark: _Toc520391855]（四）处理跟踪程序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主要负责组织做好投诉、咨询受理工作；负责对分送的投诉、咨询业务进行跟踪和督办；负责对分送举报案件的办结情况进行统计。
[bookmark: _Toc520360175][bookmark: _Toc520365101][bookmark: _Toc520391856]（五）保密措施
按照信访投诉办理规定，做好投诉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信息的保密工作。





[bookmark: _Toc520365102][bookmark: _Toc520391857][bookmark: _Toc528590061]附件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办事流程


[bookmark: OLE_LINK4]图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办事流程示意图

[bookmark: _Toc528590062]附 件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申请示范文本
关于审批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申请书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我公司（建设单位）现向德宏州环境保护局申请XXX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行政许可，并提交如下申请材料：
（1）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原价及电子版）
（2） 同意公开承诺函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公示版，PDF格式）
申请人承诺：以上提交材料真实合法有效。
请依法审查并予以批准。






XXX公司（建设单位）（单位公章）
XXX年X月X日
























[bookmark: _Toc528590063]附件3：建设单位委托代理人办理许可事宜委托书示范文本


XXX公司（建设单位）关于委托代理人办理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批事宜
委托书
德宏州环境保护局：
XXX公司（建设单位）委托以下代理人XXX办理XXX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审批事宜,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我单位负责。
委托代理内容：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bookmark: _Toc523431624]XXX公司（建设单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8590064]附件4：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受理通知单
编号：2018--　
	申请行政许可
事项名称
	

	申请单位/申请人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居民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受理意见


	经初步审查，符合本行政许可事项受理条件，我局决定受理。

	承诺办理时限
	XXX个工作日

	经办人及
执法证号
	

	联系电话
	


注：本受理通知单一式二份，受理机关、建设单位各留存一份。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8590065]附件5：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不予受理通知单
编号：2018--　
	申请行政许可
事项名称
	

	申请单位/申请人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居民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不予受理意见
及原因


	经审查，该事项不属于XXX职权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我厅决定不予受理，请你（单位）向（有权受理该项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
如你（单位）不服本通知的决定，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州（市）、县（市、区）同级人民政府或上一级环境保护部门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接到本通知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经办人及
执法证号
	

	联系电话
	


注：本受理通知单一式二份，受理机关、建设单位各留存一份。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8590066]附件6：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单
编号：2018--　
	申请行政许可
事项名称
	

	申请单位/申请人
	
	法人代表
	

	组织机构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居民身份证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补正意见


	经审查，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请你（单位）补正下列材料后重新申请：
1.
2.
3.
4.
……





	经办人及
执法证号
	

	联系电话
	


注：本受理通知单一式二份，受理机关、建设单位各留存一份。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528590067]附件7：德宏州环境保护局行政许可送达回证
	受送达人
	

	送达地点
	州（市）、县（市、区）政务大厅窗口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或XXX

	送达时间
	

	送达文书
名称及文号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年                       年  月  日

	代收人签名及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备  注：    

	送达机关
	
	送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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